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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cast 思享  

美、欧气候政策博弈，企业何去何从？ 
德勤中国税务与商务咨询合伙人宫滨将在本期分享关于美、欧气候政策的观察与思考，助您厘清政策要

点，及时调整企业战略布局，收获健康持续发展。 

 

发言记录 
 

宫滨:  

 
 
 
 
 
 
 
 
 
 
 
 
 
 
 
 
 
 
 
 
 
 
 
 
 
 
 

您好！欢迎来到思享 Taxcast。我是德勤中国税务与商务咨询合伙人宫滨。今天我

将分享美、欧政策博弈，企业何去何从？  

今年 1 月 1 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生效，10 月 1 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法案也将实施。这两项法案不仅直接影响全球零碳目标的进程，而且会对全球产业

格局和贸易规则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希望通过降低能源成本来对抗通胀。根据该法案未来 10 年

美国将投入 3690 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投资额占全部投资总额的

84%，因此该法案也被市场广泛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气候投资法案。具

体而言，法案在气候投资方面包含降低能源成本、保障美国能源安全和国内制造

业、实现经济去碳化、维护社区和环境公平、支持农林业的弹性建设五大措施。  

在备受关注的新能源领域，法案对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选用新能源的家庭、电动

车及绿色能源的工厂进行直接补贴，从需求端刺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扩大市场份

额，为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但是，想要获得税收补贴必须满足一定条

件，比如电动汽车必须在北美组装，汽车电池中至少有 40%的锂和钴等金属原料和

矿物要在美国或者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开采、提炼等等，这些条件限制

无疑提高了其他国家新能源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和成本。因此从全球视角

看，新能源相关产业为获取美国补贴，为满足补贴的限制条件，投资和生产工厂可

能会向美国聚集，从而引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调整。  

为回应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2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绿色协议工业计划，

将从欧盟基金中拨出 2720 亿美元，用于工业绿色化并支持各成员国加速工业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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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出台，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减缓美国对我国的进口需

求，比如光伏零件、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采购、生产，有可能会向北美和东南亚国家

转移。因此，建议我国企业考虑加快新能源上下游产业链的布局和整合，持续提升

新能源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巩固现有的竞争优势。  

《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欧洲绿色新政》的一项核心内容，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对

从其他区域进口的电力、水泥、钢铁、铝、化肥、氢产品，按照同期欧盟碳交易市

场的碳价征收碳关税，目的在于为欧盟工业和进口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降低碳

泄露的风险。《碳边境调节机制》设有过渡期，从今年 10 月 1 日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过渡期内进口商只需履行产品碳排放报告义务，但报告内容将作为后续碳关

税政策调整的评估依据。2026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征税，征税时，进口商品在生产

所在国已经支付的碳价，可以从碳关税中抵扣。  

《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在全球对低碳生产的长期投资需求增长，以及碳价格预期上

升的大背景下，推出的首个碳关税法案，被视为全球碳定价政策的风向标，据报

道，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可能会选择效仿，推出类似碳关税的政策。碳关税

的征收，将直接增加相关产品的进口成本，降低产品的进口总量，相关行业的利润

也可能会明显下降。从贸易量来看，俄罗斯受《碳边境调节机制》最大，我国排在

第二位。由于碳关税数额与产品碳排放量直接相关，碳排放量越大，纳税额越高。

因此对低碳生产者来说，碳关税的实施也意味着机会。以钢铁制造为例，采用高炉

转炉等高碳工艺的企业将面临高额碳关税，而采用直接还原铁等低碳技术的企业，

则可以从少交税或者不交税，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现阶段，《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企业整体影响是有限可控的，但未来《碳边境

调节机制》征税范围可能会逐渐扩大，碳税价格可能会不断攀升，《碳边境调节机

制》对我国和欧盟贸易的影响会逐渐凸显。因此，我国相关企业在做好碳盘查，如

实报告碳排放量的同时，建议结合国家“双碳”目标要求，抓紧绿色低碳转型，生产

提供低碳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和欧盟不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受政党更替的影响，缺乏稳定

性和连贯性，而且美国国家层面没有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没有统一实施碳税，因此

气候政策的路径选择也不一样。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征税范围是碳密集产品，谁进

口谁缴税，通过征税促进减排，促进全球统一碳价。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是通

过政府补贴特定产业，促进能源替代，促进减排。建议我国企业跟踪和评估不同法

案的影响，结合政策需求和政策变化调整自身发展规划，调整全球市场布局，谋求

健康持续发展。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德勤思享 Taxcast。您可以通过税务与商务

咨询  | 德勤中国  | 税务服务及有关的洞察和出版物  (deloitte.com) 了解更多节目。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了解的话题，请随时联系我们，或通过网站的联系方式给我

们留言。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tax.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tax.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ta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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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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